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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总序

智能文明时代是哲学问题迸发的时代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深化发展，不仅重新定义了我们

时代的技术，迎来了技术发展的新时代，而且正在将人类文明的演进方向从工

业文明时代和信息文明时代全面推向智能文明时代。

智能文明时代是人类社会由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转向受科学技术

驱动发展的时代。如果说，以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为标志的前三次技术革

命是赋能，目标是拓展人的肢体能力，追求物质生产的自动化和最大化，其结

果是将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那么，以网络化、数字

化、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则是赋智，目标是增强机器的感知力和

决策判断力，追求生产过程的自主化和无人化，其结果是将人类追求自动化

的目标从物质拓展到思想，从双手拓展到大脑，从肌肉拓展到心灵，从体力

拓展到精神，从有形拓展到无形，其发展趋势将会是对工业文明釜底抽薪，

颠覆其发展理念，摧毁其制度大厦，成为工业文明的掘墓人和智能文明的缔

造者。

智能文明越向纵深发展，在赋能时代形成的概念范畴的解释力就越弱，其

社会运行与管理机制的适用性就越差。这也表明，人类社会从赋能时代向赋

智时代的转变，不再是发展信念的转变，而是概念范畴的重建。概念是人类认

识和理解世界的界面之一。概念工具箱的匮乏，不只是一个问题，还是一种风

险，它将使我们恐惧和拒绝不能被赋予意义的新生事物。特别是，随着人工智



２　　　　 推论、社会和历史———布兰顿哲学导论

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神经科学、脑机

接口、精准医学等技术的深度发展，我们人类不只是有能力控制与利用外部自

然和内部自然，而且还有能力进行记忆和情感增强，这必然会带来更多深层次

的关乎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问题：人成之为人的边界在哪里？人的哪些

特征是最基本的和不可改变的？应该如何引导智能文明的发展？我们对诸如

此类问题的思考，将希腊哲学家热衷讨论的“认识自我”的灵魂拷问转变为如

何在实践中维护人格尊严等关乎人性的时代之问。

除此之外，网络化使Web既成为记录个人兴趣、诊断文化变迁、预测社会

事件以及揭示社会境况等的新阵地，也为人们传播谣言、发泄情绪、侵犯隐私、

弱化求真意识等提供了便捷场所；数字化模糊了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

界线，创生了一个超记忆、超复制、超扩散的世界，使人类进入数据流变的时

代，使人的生活方式从购买有形实物向着订购无形服务转变，使数据成为我们

认识世界的新界面，赋予人数字身份、数字画像乃至产生数字孪生等；智能化

使人机关系从过去的工具关系和对立关系转向当前的合作关系，未来还有可

能出现融合关系，从而颠覆基于人与工具二分所建构起来的一切制度体系及

其思想观念，更重要的是，智能化在为人类的全面解放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

还会导致比解决物质贫困问题更加尖锐的问题，即解决人的精神贫穷或赋予

生命意义的休闲问题。

由此可见，智能文明时代既是人类有可能获得全面解放的时代，但同时也

是哲学问题迸发的时代，以及哲学探索前所未有地变得同发展科学技术与经

济同样重要的时代，是科学—技术—自然—社会—人文内在协调发展的时代。

鉴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团队成员在完成“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第二轮）创

新项目”的过程中，不再只是专注于解读古本，而是将哲学之思立足于当下和

聚焦于未来，共同推出这套“智能文明时代的哲学探索”丛书。本丛书的出版

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第二轮）的资助，在此深表感谢！

团队成员在完成第一轮创新工程（2013年—2018年）项目时主要围绕“信

息文明的哲学思考”展开，完成了两套丛书，其一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

《信息文明与当代哲学发展》译丛，包括五本译著：《在线生活宣言：超连接时

代的人类》（成素梅、孙越、蒋益、刘默译）、《数字方法》（成素梅、陈鹏、赵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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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络文化中激进的经验主义》（张帆译）、《信息伦理学》（薛平译）和《创

建互联网智能：荒野计算、分布式数字意识和新兴的全球大脑》（戴潘译）；其

二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信息文明的哲学研究》丛书，包括五本著作：

《虚拟现象的哲学探索》（张怡著）、《信息文明的伦理基础》（段伟文著）、《大数

据时代的认知哲学革命》（戴潘著）、《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成素梅、张帆等

著）和《人的信息化与人类未来发展》（计海庆著）。这两套丛书也是团队成员

集体完成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信息文明的哲学研究”的结项成

果。第二轮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学科的团队成员虽然在人员组成上有所变化，

但是，我们将在前两套丛书的基础上继续砥砺前行。

本序言完稿之时，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９４周年之际，在此，我代表团

队成员致敬我们的英雄，祝所有的军人们节日快乐！

成素梅

2021年8月1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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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军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周靖的《推论、社会和历史———布兰顿哲学导论》一书问世了。如果我没

弄错的话，这应该是国内学界关于布兰顿哲学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书的篇幅

并不太大，但内容却很丰富。

布兰顿研究已经是学界的一个热点，各种成果层出不穷。与已有的研究

成果相比，周靖的这本书给我留下了这样几个很深的印象：第一是视域。它

不仅涵盖了布兰顿哲学的核心内容，而且还涉及了人们很少讨论的布兰顿思

想在伦理学、人工智能等话题上的效应。这些都是布兰顿研究的盲区，对其展

开深入探讨，无疑拓展了布兰顿哲学的研究范围。第二是比较。他将布兰顿

置于与同时代其他哲学家，如哈贝马斯、麦克道威尔、塞尔、丹尼特等人对话的

语境中，考察他们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从而为更好地理解布兰顿的相关思想提

供了有益的参照。第三是全面。布兰顿的书艰涩难读，再加上动辄七八百页

的篇幅，没有相当的毅力，是不敢轻易尝试的。周靖知难而上，不仅抓住了布

兰顿在《使之清晰》《言行之际》中阐述的推论语义学、实用主义等核心内容，同

时还阐释了布兰顿最新巨著《信任的精神》中的黑格尔解读，殊为不易。

在当代英美哲学家中，布兰顿显得十分独特。他的哲学既有宏大体系，又

有细致论证，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目标是将他的两位导师罗蒂的问题和刘易

斯的方法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工作，但也给布兰顿研究者带来了

不小的困难。既要深入细节，又要照看全局，一步也不能放松。周靖知难而

上，通过刻苦的努力，完成了这部布兰顿哲学导论，推进了国内学术界相关话

题的研究，可喜可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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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体系的庞大繁杂，如何梳理布兰顿的哲学理路，便是见仁见智的事

情。在此，我愿将自己的理解呈示如下，一来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二来也为

周靖的大作做个注脚。

一

与大多数实用主义者或分析哲学家不同，布兰顿不是经验主义者，而是理性

主义者。也就是说，和古希腊哲学以来的理性主义者一样，布兰顿想解决的首要

问题是：是什么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人的说话与动物的发音有何不同，人的

动作和动物的举止有何不同？他的回答是：人的说话和行动是有意义的，也就

是说，是有概念内容的，是在理性空间完成的；而动物的发声和举止只是在自然

空间完成，属于本能范畴，并没有概念内容或意义。当我们受到环境的刺激时，

我们的反应是通过恰当运用概念形成具有概念内容的知觉报告，当我们做出改

变环境的行动时，我们是在响应运用概念对环境做出的判断。因此，人与动物的

区别就在于，人能运用概念形成判断并采取行动，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人

的活动本质上是运用概念的实践。布兰顿称之为“话语实践”（discursivepractice）。

“运用概念的”便意味着它是规范的、遵守规则的。这和笛卡儿开创的哲

学传统很不相同，而与康德靠得更近。笛卡儿追求的是确定性，康德追求的是

必然性。在笛卡儿那里，拥有概念来自人的自然特性，而在康德那里，拥有概

念来自人的规范特性。在笛卡儿那里，概念受制于我，而在康德这里，则是我

受制于概念，运用概念的能力即是掌握一套规则的能力。与流行的看法相异，

布兰顿认为，康德在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不是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而是

他的规范转向
....

：“康德理论的核心观念，也就是他的整个哲学所围绕的轴心，是

他的这样一个深刻洞见：将判断和意向行为与只是自然创造物的反应区分开

来的，不是有没有笛卡儿式（Cartesian）的心灵要素的事实问题，而毋宁是说，

判断和行动是我们在一种独特意义上对之负责的事情，它们表达了我们的承

诺。这些都是规范的观念。”①运用概念的活动不再是心灵内部的事情，而是公

① 陈亚军：《德国古典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及推理主义语义学———罗伯特·布兰顿教授访谈》，

《哲学分析》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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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间中遵守规范的事情。

那么，什么是规范？规范的本性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布兰顿既不赞成

康德的理性先验主义主张，也拒绝接受经验主义的自然主义立场。“根据……

康德的观点，规范即是行为规则。”①遵守规范便是遵守明确的规则。“按照这

种说明，行为服从于规范评价———就它们受到具有命题内容的清晰的法令、禁

令及许可的制约而言。这些都可以被理解为规则，或原则、法律、命令、契约以

及常规。”②布兰顿称这种主张为“规则主义”（regulism）。他指出，维特根斯坦

和塞拉斯的论证已经表明，诉诸规则的规则主义会导致无穷倒退，因而是一条

走不通的死路。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遵守规则实际上是遵守对于规则的解

释，而一切解释都可以被解释得符合规则，结果，“任何解释都仍旧和它解释的

东西一起悬在空中”。③ 塞拉斯的论证则表明，对象语言的使用规则必须由元

语言给出，而元语言给出规则的规则又需要元元语言给出，这个过程永无止

境。④ 因此，我们无法将规范理解为康德式的清晰规则。

那么是否可以像自然主义者那样，将规范等同于规律性（regularity）呢？

布兰顿称这种用规律性解说规范的方式为“规律主义”（regularism）。用规律

性解说规则，似乎可以避免规则主义的无穷倒退，因为这里没有对规则的理解

问题，实践者遵守规范是一种符合规律的行为，不需要表达：“一个具有在C

［情境］做A［事情］的习惯的人，于是会与……法则保持一致，即便在C［情境］

做A［事情］的念头从来没有出现在他脑海里，即便他没有任何语言来指称A

［事情］或C［情境］。”⑤布兰顿认为，这同样不可取。塞拉斯已经让我们看到，

自然与规范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领域，用自然的规律来解说规范会落入摩尔所

说的“自然主义谬误”。“这种方式的直接困难在于，它可能会抹去将一个行为

①

②

③

④

⑤

RobertBrandom，MakingItExplicit，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９９４，

p.1９.

RobertBrandom，MakingItExplicit，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９９４，

p.1９.

Ludwig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Oxford：BlackwellPublisher，1９53，

p.80.

WilfridSellars，“SomeReflectionsonLanguageGames”，InScience，Perception，and

Reality，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９63，p.321.参见 RobertBrandom，MakingIt

Explicit，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９９４，p.2４。

RobertBrandom，MakingItExplicit，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９９４，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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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服从于某种规范评价与将一个行为当作服从于物理法则之间的区别。”①

它没有在实际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之间做出任何区别，没有为犯错误的可能

留下空间，因此，它其实与规范并不相干。

诉诸清晰原则的规则主义和诉诸自然法则的规律主义看上去是非此即彼

的两种选择，于是，布兰顿面临着一种挑战，既要“拒斥关于规范的理智主义的

规则主义，又不陷入非规范的规律主义”。② 布兰顿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回应这

一挑战，以隐含在实践中的规范态度作为规范的基础。与维特根斯坦一样，布

兰顿认为，制约我们的不是规则，而是我们对规则的理解，即我们的内隐的规

范态度。它既不是清晰的命题化的规范，又不是自然的无意识服从的规律性，

而是在实践中实际存在，通过奖惩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它“通过在实践中用

一个奖励（或者不给予惩罚）来加以回应，把一个行为当作正确的，以及通过在

实践中用一个惩罚（或者不给予奖励）来加以回应，把一个行为当作错误的”。③

奖罚可以诉诸自然的方式，也可以诉诸规范的方式。前者是用强化行为倾向

的方式，形成对于规范的遵守；后者是用调整规范身份即资格的方式，培养规

范态度。布兰顿不止一次地提到这样一个例子④：设想某个共同体要求进入

某个特殊小屋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展示某种特殊的树叶。如果一个人没有展示

这种树叶而欲进入小屋，他就违反了共同体的规范要求，其行为就被共同体的

他人认作是不正确的，就会因此而受到惩罚。惩罚的目的是让他学会遵守规

范。这时可以有两种惩罚方式，一种是非规范的自然方式，如鞭挞；一种是以

规范的方式改变他的规范身份，如剥夺他参与其他社会活动的资格。这是一

种规范范围内的惩罚，“按照这种方式，一个规范可依赖于另一个规范，因为根

据第一个规范表达对行为规范意味的评价的奖惩，是由与第二个规范有关的

①

②

③

④

RobertBrandom，MakingItExplicit，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９９４，

p.2７.

RobertBrandom，MakingItExplicit，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９９４，

p.32.

RobertBrandom，MakingItExplicit，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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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身份的变动构成的”。① 布兰顿认为，前者是外在于规范系统的，而后者则

是内在于规范系统的。他更倾向于以后者作为规范态度的基础。因为在他看

来，前者尽管不同于规律主义，但还没有真正摆脱自然主义，而后者则“不会支

持任何将规范身份还原到非规范的可明确化的倾向上去”。②

要理解人，就必须理解语言；而要理解语言，就意味着掌握使用语言的规

范。规范来自哪里？来自人们在实践中对规则的理解，即规范态度，这种理解

隐含在人们的实践生活中，命题形式的规范是对这些实践规范态度的清晰化。

二

布兰顿哲学的规范维度表明，概念的使用受规范的制约，掌握一个概念就

是掌握一套规范。但仅仅到此，语义学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儿童在学会说话

时，大人教会他对面前的刺激做出规范的反应，如“这是红色的”。这使他与动

物有所不同，不再停留在自然的反应上。然而，此时我们还不能说这个儿童已

经知道了“这是红色的”意义或概念内容。布兰顿指出，概念内容是在规范制

约的推论中得到落实的，来自断言在推论中所扮演的角色。“把握或理解一个

概念，就是实践地掌握它被包含其中的推论———在能够区分的实践意义上，知

道什么是从一个概念的运用推导出来的，以及这个概念是从什么推导出来

的。”③“两个断言具有相同的概念内容，当且仅当它们起到相同的推论作

用。”④一个成人和一个鹦鹉不同，也和一个刚学说话的幼儿不同，他可以在推

论中走几步。这里有一个规范的推论网络。他说的“这是红色的”是有意义

的，因为他的断言能在这个规范的推论网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用布兰顿

的话说，能在“给予与索取理由的游戏”中扮演某种角色。

在语言的意义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上，表象主义语义学的观点长期以来占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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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治地位。但表象主义语义学问题重重，它的初始概念如语句的“真”、语词

的“指称”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布兰顿的推论主义语义学用使用概念

的活动来说明概念内容。语言游戏中的走一步，即意味着做事情，意味着运用

语言的实践。在实践中掌握一个概念，理解一个概念，就是知道它与其他概念

所处的推论关联。当一个人说“这是红色的”时候，如果这句话是有概念内容

的，是有意义的，那么它应该意味着“这是有颜色的”“这不是黄色的”，等等。

这是规范的要求，如果这个人没有把握这种推论联系或采用了错误的推论联

系，我们便会说他没有把握红色概念的意义。而且，由于规范支配的推论网络

是公共的，一个听者也可以将这个说者的“这是红色的”当作自己进一步推论

的前提或理由，哪怕这位听者并不清楚说者是否知道自己所推出的结论。因

为这是一种规范的推论联系，即便说者可能并不知道，但也不妨碍听者利用他

的断言做出新的推论。从规范的角度说，这个推论是共同体成员应该遵守的，

与说话者是否知道没有关系。

布兰顿这里所说的推论显然不同于人们常说的逻辑推论。长期以来，一

说到推论，马上便会想到逻辑推论。它俨然是推论的典范，其他推论只有能还

原为逻辑推论才是真正的推论；当我说“天下雨了，所以街道会潮湿”时，我并

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推论，只有再加上一个条件句“如果天下雨，那么街道会

潮湿”作为大前提，它才是一个形式有效的三段式推论。“按照这一思想路线，

任何时候只要一个推论被认可，就是因为相信一种条件句。”①布兰顿将这种主

张称作推论形式主义。形式主义者认为，一个好的推论应该是形式上有效的

推论，它需要用逻辑语汇来描述。布兰顿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与形式推论

相比较，实质推论才是更加基础的。所谓实质推论，是指“其恰当性本质上涉

及那些前提和结论的非逻辑概念内容的推论”。② “认可这些推论是把握或掌

握那些概念的一部分，完全无关于任何特定的逻辑能力。”③“下雨”“街道”“潮

湿”的概念内容决定了“天下雨了，所以街道会潮湿”的推论的正确性。这些推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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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前提和结论都不包含形式化的逻辑语汇，掌握了这些推论涉及的概念的

用
.
法
.
就可以正确地做出推论，其中不需要诉诸任何特殊的逻辑推理能力。对

于布兰顿来说，问题不在于是不是需要逻辑语汇，而在于逻辑语汇究竟在我们

的推论实践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与其他语汇相比，逻辑语汇有它的特殊优势，

这种优势就在于，它能以断言、规则的方式，将原本只是隐含在推论实践中的

推论承诺清晰化。通过运用逻辑语汇，人们将原本只是做的事情清楚地说出

来了，这样便更加有利于理性的交流，有利于公共间的彼此给予理由和索取理

由。作为一位逻辑哲学家，布兰顿高度重视逻辑语汇的价值。他指出，当一个

人精通语言的实践推理时，可以说，他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是有意识的；但只

有当他掌握了逻辑语汇，熟悉逻辑语汇和规则，他才不仅是一个理性存在者，

而且还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逻辑存在者。当我们能够实践地运用断言进行

推论时，我们已经不同于动物，而是有意识的有理性的存在者，但只有当我们

能够用逻辑语汇将隐含在实践中的断言推论再以断言的方式清晰化的时候，

我们才真正成为一个自觉的有自我意识的理性存在者。以逻辑语汇的典范条

件句为例：“在引入这一语言表达方式之前，一个人能做某些事情，即认可一种

推论。在引入条件句之后，一个人现在能够说，那个推论是个好的推论。条件

句的表达作用就是用断言的方式，使原先在我们识别某些推论为好的推论的

实践中所隐含的东西清晰化。”①

理性意味着使用概念的能力，意味着参与“给予和索取理由”的游戏，意味

着“精通推论的恰当性并因此受到更好理由的力量的约束”，②对此，布兰顿和

形式主义者并无龃龉。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形式主义者将推论能力等同于

掌握逻辑语汇和规则的能力，而布兰顿则主张推论能力首先是一种实质推论

的能力，一种在实践中区分好的推论和坏的推论的能力。这么说的一个重要

理由是：“形式有效推论的观念是可以从实质正确推论的观念出发，以一种自

然的方式来加以定义的，但不存在相反的路径。”③布兰顿的意思是，在我们的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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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各种实质推论，运用各种不同的语汇。出于某种原因，一种语汇被挑

选出来作为特权语汇，如果它满足了两个条件：（1）它的推论是实质好的推

论；（2）它不可能由于在它的前提或结论中以非特权的语汇替换非特权的语

汇而变成一个实质坏的推论，①那么，它的推论便被当作形式好的推论。这样，

形式推论与逻辑语汇便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可以选择逻辑语汇作为特权语

汇，以它作为形式推论的典范，我们也可以选择神学的或美学的语汇作为特权

语汇，然后考察哪些非神学（或非美学）语汇与非神学（或非美学）语汇的替换

保留了实质推论的好，根据它们的神学（或美学）形式挑选出好的推论。“按照

这一思维方式，推论的形式的好来自推论的实质的好并根据推论的实质的好

得到解释，因此在解释推论的实质的好的时候不应该求助于推论的形式

的好。”②

推论主义语义学是布兰顿最重要的理论基石。然而，当我们用推论来解

说概念意义时，布兰顿要求我们注意区分三种不同的推论主义。这三种推论

主义都主张推论说明了概念的内容，但在它们之间又有着重要的区别。首先

是弱推论主义（weakinferentialism）。这种推论主义认为，推论的阐明对于概

念内容来说，仅仅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其次是强推论主义（strong

inferentialism）。与弱推论主义不同，强推论主义认为，广义的推论联系，对于

概念内容的说明是充分的。最后是超强推论主义（hyperinferentialism）。它

认为，狭义的推论联系，对于概念内容的说明是充分的。③ 强推论主义与超强

推论主义是一般意义而言的推论主义，因为它们都主张推论联系决定了概念

内容或表达式的意义。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将非推论的运用情境（在这种

情形下，诸如红这样的概念具有一种非推论的报道使用）和运用后果（在这种

情形下，诸如应当这样的概念具有非推论的实践使用）纳入考虑之中”。④ 强推

论主义认为，推论是一种更加宽泛的联系，其前提与结论不仅是具有命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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